	屏東縣榮民服務處107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紀錄

	時  間
	107年7月6日（星期五）1000~1200時

	地  點
	屏東縣榮服處七樓會議室

	主  席
	副處長  王國能

	記  錄
	社工員  陳自強

	紀          錄          事          項

	壹、各列席單位報告：(略)

貳、副處長工作報告：(略)
參、榮服處副處長致歡迎詞及介紹貴賓：(略)

肆、主席致詞及貴賓致詞：(略)

伍、綜合座談：(依發言順序)
  建議案一、34范鴻樑第1次發言
高雄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洪正中醫師及一般兒科陳宛琳醫師於每週三上午至屏東分院協助看診，建議給予表揚，另希望支援屏東分院門診次數可以增加，以提升屏東縣榮民的照顧。
  建議案二、10傅達樹
建議穩定就業方案，應增列榮民職業災害補償機制，倘榮民透過榮服處至職場工作時發生工安意外導致成殘，除了勞保局的職災補償，輔導會亦應負道義責任，撥補職災補助，而非急難救助

無業榮民至榮服處填寫就業需求表後，榮服處應協助推介工作，在尚未成功媒合工作之前這段時間，建議增列「待業生活補助」
  建議案三、35公富財
我從事殯葬工作，目前所見殯葬司儀受到合約廠商司儀年輕化的影響，很多年輕司儀對榮民的文化背景不了解，建議在公共工程招標殯葬廠商時，其司儀增加需具榮民資格背景，使榮民亡故時司儀主持與現場榮民能有共鳴。
建議案四、15黃炳耀第1次發言
在此告訴大家，近期至台銀領優存利息時，發現每個人都有1-12元的誤差，經詢問行員他說是公部門系統問題，每個人都不一樣，台銀說後續會補，請各位榮民弟兄領的時候要詢問台銀行員。
建議案五、21鄭恆智
我有朋友是因公受傷榮民亡故後，其配偶因未達到法律規定請領遺屬年金的資格為年滿55歲之未再婚配偶、且法定婚姻關係存續10年以上，造成配偶無法領月退俸1/2的遺屬年金，建議修正此條文。
建議案六、李煙潭(屏東縣八二三戰役戰友協會)
823榮民為國家奉獻犧牲，當需要照顧時確無法獲得照顧，在此抗議就養金有排富條款，建議就養金排富條款取消。
建議案七、34范鴻樑第2次發言
提醒榮民弟兄，當收到年金改革處分書後，向國防部提出訴願並透過掛號方式使程序完備。
建議案八、31紀聰自
軍人年金改革與公務員、教師相比雖是減得最少的，但是我感覺的是貨幣價值的變動，而針對10年前追溯是不對的，當軍人最大年限退伍，18%已於86年後取消，存入18%經過10年本金都不變，影響最大的是在第11年之後，且本金都不能動，試問現在的貨幣價值能和10年前相比嗎?。。
建議案九、15黃炳耀第2次發言
這次年金改革的伏筆是每5年滾動修正1次，在民國112年會再修正1次，建議修正在職人員，不要修正已退人員。
  建議案十、社區組長李金龍
屏東分院夜間外科門診與急診是同一個醫生，當急診診次多時會造成夜間門診等候時間變很長，若醫師不足就不要加開夜間診。
陸、問題說明：(詳如建議事項彙整表)

柒、主席結論：謝謝大家提供意見，懇談會此次委由本處辦理，各位的心聲都很明確的傳達出來，輔導會、榮服處及立委助理都將各位所提問題作明確答覆，爾後如有其他問題都隨時歡迎反應，我們將竭盡所能的提供服務，以維護各位榮民(眷)的權益，確保各位的問題都能獲得解答。
捌、散會


